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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羅明通律師簡歷

主旨：為使本會同仁瞭解公務員與國家賠償之關係，謹訂本（10

4）年11月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至4時35分，於本會2樓

會議室舉辦《公務員與國家賠償責任》專題演講，請查照

並鼓勵所屬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專題演講係邀請知名律師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

明通主持律師擔任講座，羅律師同時亦擔任本會國家賠償

事件處理會委員。

二、全程聽講本次專題演講同仁者，核予終身學習時數3小時

。

三、檢附羅律師簡歷1份。

正本：本會各處室、本會核能安全管制研究中心試運組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

料管理局

副本：法規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

所 2015-10-14
15:24:40


